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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市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问责 

实施办法 
    为进一步完善教育督导工作机制，强化责任督学职能，促进

学校，根据《教育督导条例》、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制定的《中

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》要求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    一、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为实行

问责处理机构。 

    二、市教育督导部门、责任督学对学校的年终考核、评先评

优、问责处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等具有监督权。 

    三、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和市教育行政部门对市教育

督导室、责任督学提交的学校限期整改进度和成效的书面报告、

意见、建议，将作为学校及其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奖惩、提拔晋

级升的重要依据；对学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，市教育督导室有

责任向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和市教育行政部门建议，对其事件

单位或责任人在年度考核或评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

    四、一般对以下问题进行问责处理： 

    1.学校领导严重违反纪律的； 

  2.学校办学方针和办学行为严重偏差的; 



    3.学校发生严重安全事故、校园欺凌事件处置不当并负有领

导责任的; 

    4.对学校存在的隐患问题，不予重视且不听从责任督学意见，

不认真整改的; 

    5.对影响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没有整改到位的。 

    五、问责处理的程序： 

    1.督导室或责任督学针对上述问题提交问责处理意见报告。 

    2.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复查审核后反馈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

员会和市教育局。 

    3. 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和市教育局审核通过问责处

理意见。 

    4.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。 

    5.复核申诉。受到问责的人员对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

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申请复核；对复核决定不服的，可以

自收到复核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上一级部门提出申诉；也可以

不经复核，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直接提出申诉。 

    六、问责方式: 

    责令检讨、戒免谈话、通报批评、停职检查、免职，触犯法

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 

    七、问责机制的运用: 

    1.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意见反馈、约谈整改、公开公示、问责



制度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问责机制,要根据督导的实际需要综合

运用。 

    2.市教育局把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情况纳入学校年度综合考评

方案,把学校限期整改的进度和成效作为学校及校长考核奖惩的

重要依据;凡是优秀教师的评选、校长的提拔和晋升、教改成果的

总结推广等,责任督学有建议权和提名权,对学校的问责处理、评

优评先等方面具有监督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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